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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最终决定，初步分析个人所得

税法的改革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探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是否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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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法改革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测度

一、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内容

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是今年“两会”期间大家竞相讨论的

话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个人所得税

法修正案（草案）》后，4月底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此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内容为：一是提高工资薪

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将扣除费用标准由现行的 2 000元/月

提高到 3 000元/月；二是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将现

行 9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为 7级，并对税率级距作相应的调

整（具体见下表 1和表 2）；三是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

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四是延长申报缴纳税

款的时间，将扣缴义务人、纳税人申报缴纳税款的时限由现行

的次月 7日内延长至 15日内。

会导致银行的贷款严重受损。物元的可扩性提供了解决矛盾

的另一途径。对重大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的分解有助于避

免负传导作用，减少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失败的可能性。比如，

处置风险可分解为企业知识产权的可转让性、处置的法律风

险、各有形中介服务职能部门之间的有效连接、信息沟通和跨

职能集成的界面管理五个要素，做好这五个要素的工作可以

最大限度地降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

4.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的蕴含性。蕴含性是一种特殊

的相关性，反映了事物的前提和结论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

具体是指如果有a存在，则必有b存在，则称a蕴含b，记作a逸b。

其中a与b之间的关系称为蕴含关系，a和b可以是事物、特征、

量值等，a称为下位元素，b称为上位元素。事物的蕴含性说明，

在分析和解决矛盾时，要注意蕴含性。如果某一要素的应用不

利于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后续运作，则要尽量避免或及时采

取补救措施。

在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系统中，处置风险是一类重要

的风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处置涉及诉讼和拍卖，权属明晰

的产权和权威的技术评估对处置非常重要。由此可见，处置风

险与法律风险以及评估风险具有蕴含性，即法律风险和评估

风险是处置风险的下位元素。因此，做好知识产权的法律风险

和评估风险的防范对后续能否顺利处置十分重要。

三、结论

本文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进行了系统的识别，运用

可拓学从处理矛盾的角度去审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通

过可拓变换从整体的角度去研究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问题

的解决过程。另外，可拓学中的共轭性告诉我们，事物的各个

方面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转化，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风险

给银行带来的负部是业务运作成本增加、贷款损失等，而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风险的存在使该业务进入壁垒加大，有利于银

行进行差异化运作，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并获得可观的利

润，这是风险的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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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00元至2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2 000元至5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 000元至2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20 000元至4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40 000元至6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60 000元至8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80 000元至10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100 000元

税率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0

25

125

375

1 375

3 375

6 375

10 375

15 375

表 1 现行 9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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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入渊元冤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改革前2 000元

绝对值淤

0

0

75

175

325

475

625

825

1 025

1 225

3 225

5 625

8 125

11 025

14 025

17 425

20 925

24 825

28 825

改革后3 000元

绝对值于

0

0

0

50

125

225

325

475

675

875

3 275

5 775

8 375

11 375

14 475

17 975

21 475

25 625

30 175

变动百分比

渊淤原于冤/淤

0

0

100%

71.43%

61.54%

52.63%

48.00%

42.42%

34.15%

28.57%

-1.55%

-2.67%

-3.08%

-3.17%

-3.21%

-3.16%

-2.63%

-3.22%

-4.68%

表 4

直至 6月 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法的

改革终于落下了帷幕。最终将扣除费用标准由 2 000元/月提

高到 3 500元/月，同时税率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的基础上改为 3%至 45%（具体见表 3）。

二、举例分析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目标实现与否

到目前为止，对于高收入者并没有有关文件做出明确的

定义。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36条规定：“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到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笔者将年收入所得 12万元以上者定

义为高收入者，低于 12万元者为中低收入者。即月收入一万

元以上者即为高收入者，一万元以下者即为中低收入者。

例 1 ：个税的扣除费用标准为 3 000元/月，且为草案中

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从表 4可以看出：从绝对值来看，个人

所得税法改革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降低了而高收入者的

税负增加了；从百分比来看，高收入者的税收增加并不是很

明显，但是中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少却非常明显，按平均月收

入 6 000元计算，中低收入者将少交一半的税。

而在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过程中，参与审议讨论的严以新委员和金硕仁委员表示，

自 2006年以来，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五年中已经调整了三次，

调整的频率很高，但是调整的幅度过小，缺少前瞻性，为了避

免两三年后个税扣除费用标准又要进行调整，我们可以在扣

除费用标准为 3 000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高。

例 2：个税的扣除费用标准为 4 000元/月，且为草案中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从表 5可以看出，当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

4 000元/月时，虽然对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降低进一步加大

了，但是对于高收入者的税负也降低了。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 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1 500元至4 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4 500元至9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9 000元至35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35 000元至55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5 000元至8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80 000元

税率

5%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0

75

525

975

2 725

5 475

13 475

表 2 草案决定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 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1 500元至4 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4 500元至9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9 000元至35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35 000元至55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55 000元至80 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过80 000元

税率

5%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3 最终决定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注院表中变动百分比为降幅袁高收入者的变动百分比为

负数说明税负增加遥下同遥

例 1情况分析

表 5

月收入渊元冤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改革前2 000元

绝对值淤

0

0

75

175

325

475

625

825

1 025

1 225

3 225

5 625

8 125

11 025

14 025

17 425

20 925

24 825

28 825

改革后4 000元

绝对值于

0

0

0

0

50

125

225

325

475

675

3 025

5 525

8 075

11 075

14 125

17 625

21 125

25 225

29 725

变动百分比

渊淤原于冤/淤

0

0

100.00%

100.00%

84.62%

73.68%

64.00%

60.61%

53.66%

44.90%

6.20%

1.78%

0.62%

-0.45%

-0.71%

-1.15%

-0.96%

-1.61%

-3.12%

例 2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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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3 000元/月时的税收调节作用来

说，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 4 000元/月并不是很理想。

例 3：个税的扣除费用标准为 3 000元/月，且为新的 7级

超额累进税率。从表 6可以看出，当调低低收入者的区间税率

时，个税调整对于减轻低收入者的纳税负担是很明显的。

例 4：个税的扣除费用标准为 4 000元/月，且为新的 7级

超额累进税率。从表 7可以看出，在新的 7级超额累进税率

下，当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 4 000元/月时，个税的调节作用

并没有当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 3 000元/月时的效果好，且政

府可能会因中、低收入档的税率下调而少收税，这部分少收的

税并不能从高收入者的税收收入中得到弥补。

例 5：个税的扣除费用标准为 3 500元/月，且为新的 7级

超额累进税率。从表 8可以看出，当个税扣除费用标准为 3 500

元/月时，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较于 3 000元/月时进一步

下降，减税力度明显，但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也有所下降，对

高收入者的调节作用也随之下降。

三、结论

从本文所举例子来看，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已初步实现了

其改革目标。3 500 元的起征点兼顾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和民

意，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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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月收入渊元冤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改革前2 000元

绝对值淤

0

0

75

175

325

475

625

825

1 025

1 225

3 225

5 625

8 125

11 025

14 025

17 425

20 925

24 825

28 825

改革后3 000元

绝对值于

0

0

0

50

125

225

325

475

675

875

3 275

5 775

8 375

11 375

14 475

17 975

21 475

25 625

30 175

变动百分比

渊淤原于冤/淤

0

0

100.00%

82.86%

70.77%

58.95%

52.80%

46.06%

37.07%

31.02%

-0.62%

-2.13%

-2.71%

-2.90%

-2.99%

-2.98%

-2.49%

-3.30%

-4.58%

例 3情况分析

表 7

月收入渊元冤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改革前2 000元

绝对值淤

0

0

75

175

325

475

625

825

1 025

1 225

3 225

5 625

8 125

11 025

14 025

17 425

20 925

24 825

28 825

改革后4 000元

绝对值于

0

0

0

0

30

95

195

295

445

645

2 995

5 495

8 045

11 045

14 095

17 595

21 095

25 195

29 695

变动百分比

渊淤原于冤/淤

0

0

100.00%

100.00%

90.77%

80.00%

68.80%

64.24%

56.59%

47.35%

7.13%

2.31%

0.98%

-0.18%

-0.50%

-0.98%

-0.81%

-1.49%

-3.02%

例 4情况分析

表 8

月收入渊元冤

1 000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6 000

7 000

8 000

9 000

10 000

20 000

30 000

40 000

50 000

60 000

70 000

80 000

90 000

100 000

改革前2 000元

绝对值淤

0

0

75

175

325

475

625

825

1 025

1 225

3 225

5 625

8 125

11 025

14 025

17 425

20 925

24 825

28 825

改革后3 500元

绝对值于

0

0

0

15

45

145

245

345

545

745

3 120

5 620

8 195

11 195

14 270

17 770

21 270

25 420

29 920

变动百分比

渊淤原于冤/淤

0

0

100.00%

91.43%

86.15%

69.47%

60.80%

58.18%

46.83%

39.18%

3.26%

0.09%

-0.86%

-1.54%

-1.75%

-1.98%

-1.65%

-2.40%

-3.80%

例 5情况分析


